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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管理方面，第三十七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

史文化名村、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

和传统村落的核心保护范围以及建

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

符合保护规划，并遵守下列要求：

（三）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活

动，不得改变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删除了旧版中只规定历史风貌

区、传统村落核心保护范围，扩大到

上述各种保护对象。

第三十七条（六）设置户外广

告、招牌、雕塑、卫生设施等外部设

施的，应当符合保护规划，并与历史

风貌协调。其中“并与历史风貌协

调”是新增加的内容。

第四十七条：修缮历史建筑涉

及加建、改建、扩建的，保护责任人

还应当依法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将旧版中只规定改变外立面或

者改变房屋结构才应办理规划许可

证改成加建、改建、扩建的都要办理

规划许可证。

据新快报记者之前的调查，在光

复南、上下九－第十甫、和平中等一

些历史文化街区的专业市场商铺改

建中，拆除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或线索的立面、山花、窗户、栏杆等核

心价值要素，在立面上喷涂各种色彩

的油漆，用现代材料大型店招、广告

包裹、遮挡历史街区建筑立面，破坏

了街区历史风貌，而且绝大部分没有

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新

快报记者曾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反映上述问题，并在此次立法征求意

见时提出了相关建议，被采纳。

而负责对上述历史文化街区破

坏历史建筑风貌进行巡查的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林佳

博士建议：

“第三十七条（六）应补充：历史

文化街区内设广告或于受保护的立

面放置设备等，应根据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特点制定相关设计和安装

指引，设置应报规划部门审核。”

就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管理，去年，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曾出台关于城市

与建筑风貌强化管理提级提质的新

规，要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一

定规模的工程项目，提请市文物管理

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研究。

这条政策未被增补进征求意见

稿，而征求意见稿又将旧条例中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审议保护规划、

保护名录的规定分散放在相应部分。

市名城委委员史小予、汤国华

教授建议：

把“历史文化街区工程项目要

经名城委审议”补充进历史文化街

区建设活动部分。

历史建筑
加建、改建、扩建
应申请规划许可

历史街区新建、改建、扩建不得改变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建议：补充制定指引，审核广告设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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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旧版条例，第四十七条，历史建

筑修缮前，保护责任人可以向所在地的

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

申请免费修缮技术咨询和指导。增加了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旧版条例明确

由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历史建筑修缮

监管，但在 2019年 12月《广州市历史建

筑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助办法》实施前，是

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代为管理历史建

筑修缮，从 2016 年起至 2019 年，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每年一签合同，并给予经

费，委托 3家机构进行历史建筑、预保护

对象、历史地段内建、构筑物修缮技术咨

询服务，后来增加到5家。

但是，自2019年12月历史建筑修缮

监管职能转到市住建局后，虽然服务机

构增加到 6 家，但市住建局没有再与这

些机构签订委托合同，有几家机构因此

停止了咨询业务，导致有些业主反映到

当地街道办及新快报，有些技术服务机

构没有及时更新修缮咨询服务申请表，

沿用旧的技术标准，也没有按规定指引

业主到区住建部门申请方案审批。直到

去年，市住建局才让各区自行委托咨询

机构，目前全市仅 3 个区有正式签订合

同委托 3 家机构进行服务，而且仅对历

史建筑修缮进行服务，有两个区住建部

门称自行对历史建筑修缮实行“一对一”

服务，一些区住建部门表示没有统一管

理，是由街镇自己搞。一些未受委托的

服务机构表示将停止咨询业务。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绝大部分在修

缮时破坏历史建筑核心价值要素的业主

或使用人都没有申请过修缮技术咨询服

务，而区住建部门也对这些历史建筑修

缮不知情，也无从监管。

去年 9月，市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检

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中也指出应该关注的六个问

题之一：历史建筑修缮规定落实不到位，

6年来全市根据此规定仅推动了 7宗修

缮案例。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事实上 6 年来

全市历史建筑修缮远不止 7 宗，但绝大

部分由于上述原因等没有纳入住建部门

管理。

就征求意见稿的新规定，6家技术服

务机构之一的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

究院副院长冯卓思表示：

“目前历史建筑修缮由各区住建部

门自行委托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咨询服

务，咨询流程和标准不统一，有些区甚至

不委托。征求意见稿也是规定由保护责

任人所在地即区住建和规划部门委托，

建议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建

设局等行政管理部门完善修缮技术咨询

服务的标准化，完善准入准出机制，统一

委托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单位继续向全市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提供修缮技术咨询服务。”

6家技术服务机构之一的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林佳博士也

建议：

“技术服务建议全市统筹做，市规

划、住建部门一起制定标准，全市统一。

如有保护责任人申请技术服务，由市相

关部门核实其申请资格，并统一在服务

机构中随机选取，服务完毕后服务机构

应将技术建议交回市规划、住建部门，部

门批准后再给申请者。”

另外，冯卓思还指出：新旧版在表述

保护责任人申请修缮技术咨询时都用了

“可以”，这容易造成歧义，让人误解为不

是“必须”“应当”，建议改成“保护责任人

应当向市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自然资源

等部门申请免费修缮技术咨询和指导。”

加强指导：区住建、规划部门进行修缮指导
建议：全市统一委托保护建筑修缮咨询服务和标准

在日常巡查方面，第五十条增加了

“将巡查工作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加强

综合网格员相关知识培训，可以通过购

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日

常巡查和记录。”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不少业主不按

规划许可、专家意见修缮保护建筑，修缮

过程中破坏核心价值要素，而负责日常

巡查监管的网格员、街道城管在媒体、志

愿者投诉后才知情。不少街道城管不懂

专业知识，不懂判断是否破坏，即使有培

训，但换岗频繁。因此，在征求意见时，

新快报记者建议可委托修缮技术服务咨

询机构进行咨询、巡查、验收全过程服务

与监管。但目前征求意见稿仅采纳了委

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日常巡查，没有

验收。

冯卓思指出：“在施工阶段，经审查

的设计方案得不到落实，擅自改建、加建

的情况比比皆是，究其原因，是没设验收

制度制约施工行为所致。建议增加验收

环节，委托修缮技术咨询服务单位进行

各类保护建筑项目验收等工作。对不按

设计方案实施的施工行为予以处罚。”

加强巡查：可委托第三方日常巡查
建议：增加委托技术咨询机构进行保护建筑修缮验收

对比旧版条例，征求
意见稿还从建设管理、日
常巡查等方面强化历史风
貌保护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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